附件２
陕西省车用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bookmark: _GoBack]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可使用随机数表方法产生。
每批次样品使用1L钢瓶抽取，共抽取2个样品，钢瓶压力4MPa～7MPa,其中检验样品1个，备用样品1个。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1
	高位发热量
	GB 18047-2017
	GB/T 13610-2020
GB/T 11062-2020

	2
	总硫（以硫计）
	GB 18047-2017
	GB/T 11060.4-2017
GB/T 11060.8-2020

	3
	硫化氢
	GB 18047-2017
	GB/T 11060.1-2023 
GB/T 11060.2-2023
GB/T 11060.10-2021 

	4
	二氧化碳
	GB 18047-2017
	GB/T 13610-2020

	5
	氧气
	GB 18047-2017
	GB/T 13610-2020

	6
	水露点
	GB 18047-2017
	GB/T 27896-2018
GB/T 22634-2008
GB/T 17283.1-2025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8047-2017 车用压缩天然气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
